
教务〔2022〕24 号

关于 2022 年春季学期重修课程及考查类课程考试的安排

各教学单位:

根据近期学院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实际，定于 5月 18 日至 6 月

4日组织开展 2022 年春季学期重修课程及考查类课程考试工作。具

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毕业生双学期重修考试

1.各教学单位可根据课程实际情况，按照“要求不降低、标准不

降低、质量不降低”的原则组织相关课程实施线上考试。各教学单位

要认真制定考试方案，考试方案经系（院、部）主任（院长）签字并

加盖公章后，于考试前两天报教务部教学运行科。考试方案中需写明

考试平台、考试时间、监考安排（每场至少两人，填写考场报告单）、

巡视安排（全覆盖并留有巡视记录）等信息。

2.线上考试按照《线上考试考场规则》（教务部网站“表格下载”

中的“电子公告”栏下载）组织实施。

3.不适合采用线上考试方式的课程，可安排学生返校后再组织。

4.考试时间为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。

二、非毕业生双学期重修考试

非毕业生双学期重修考试参照上述毕业生双学期重修考试相关

要求组织实施。考试时间为 5 月 23 日至 6月 4 月。

三、考查类课程考试



2022 年春季学期考查类课程以随堂考试为原则，参照上述毕业

生双学期重修考试相关要求组织实施。考试时间为 5月 23 日至 6 月

4日。

四、其他

其他上述未做安排的课程考试，各教学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

考试方案，报请教务部批准后实施。

五、成绩录入

毕业生双学期重修考试成绩应于 6月 4 日前录入完成；其余考试

成绩应于 6月 20 日前录入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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